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3-014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简介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达新材”）控股子

公司南平天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天宇”）拟与公司关联方天津易远

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易远通”）共同出资 3,000 万元成立合资

公司南平天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或“新公司”，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南平天宇认缴出资 2,400 万元人民币，天津易

远通认缴出资 600 万元人民币。 

（二）关联关系说明 

天津易远通的控股股东是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

金控”），唐山金控同时也是公司控股股东唐山金控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之控

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天

津易远通系公司关联方，本次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建祥、宋兆庆、刘丙江

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共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南平天宇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南平天宇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建祥； 

成立日期：1995 年 11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816119613961； 

注册地址：邵武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工业胶粘剂、化学试剂、染料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产

品（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2.9.30 

资产总额 6,842.27 7,458.66 

负债总额 3,696.02 3,505.44 

净资产 3,146.25 3,953.22 

资产负债率 54.02% 47.00%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5,492.99 4,480.61 

利润总额 1,164.6 1,102.97 

净利润 873.35 806.97 

注：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康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500.00 90.00% 

2 黄让南 500.00 10.00% 

合计 5,000.00 100.00% 



4、截至本公告日，南平天宇信用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天津易远通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天津易远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宇； 

成立日期：2009 年 2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26847195763；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 18 号北 2-204 工业孵化

-5-55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针纺织品销售；日用

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食用农

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械

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家具零

配件销售；家具销售；门窗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辅料销售；

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供应链管理服务；金

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8,498.38 万元，负债总

额 15,475.16 万元，净资产 3,023.22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35,902.97 万元，

净利润 104.01 万元。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天津唐控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 60.00% 

2 正雨（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1,200.00 40.00% 

合计 3,000.00 100.00% 

4、关联关系：天津易远通的最终控股股东是唐山金控，唐山金控同时也是

公司控股股东唐山金控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构成《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第二款第（二）项的关联关系。 

5、截至本公告日，天津易远通信用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拟公司名称：南平天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机

关核准为准）；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拟注册地址：福建省邵武市； 

4、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金属材料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石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国际道

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核定为准) 

6、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南平天宇实业有限公司 2,400 80% 

2 天津易远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00 20% 

合计 3,000 100.00% 

上述各项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南平天宇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易远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二）股东及其出资方式 



1、出资及认缴 

本协议各方作为原始股东拟出资 3,0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公司，南平天宇认

缴出资 2,400.00 万元人民币、天津易远通认缴出资 600.00 万元人民币。 

2、出资实缴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各方实缴出资均以货币形式缴纳至公司账户。具体实

缴出资金额将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经各方协商后进行分期实缴。 

3、后续增资 

公司运营资金不足，需要增资的，由全体股东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增资办

法。若增加新股东入股的，新股东应承认本协议内容并分享和承担本协议下股东

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入股事宜须征得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 

（三）违约责任 

任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擅自抽逃出资、转让股权、进行关联交易等使公司或

其他股东利益遭受损失的，须向公司或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四）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

的原则，根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 年初至今，公司与唐山金控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约为 106.61 万元人民币，近 12 个月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643.27 万元。 

八、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平天宇目前出口的产品主要为水性酪蛋白胶和热熔胶，随

着南平天宇出口业务的逐步扩大，需要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的进出口渠道。天津



易远通作为专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和公司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本次共同投资

成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战略，有助于公司整体长远发展。 

2、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尚存在工商核

准风险。本次投资事项完成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该公司需纳

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其运营情况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产生影响。新公

司可能面临行业政策、运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与其他股东建

立并完善内控流程及运作监管机制，积极防范及应对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本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十、相关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

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认为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

司有利于拓展控股子公司的发展空间，提高其综合竞争实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我们

同意控股子公司的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基于公司的实际发

展需求，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交易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

同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平、公允，符合公司与全体

股东的利益，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王建祥、宋兆庆、刘丙江均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

事项。 

4、监事会意见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符合控股子公司实际

需要，有利于控股子公司推进业务发展战略，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不会对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对外投资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控股子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履行必要的审核程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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